附件2

临湘市20 24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湖南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保护中心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5年6月18日

临湘市财政局（制）

	一、部门（单位）基本概况

	联系人
	夏炜
	联络电话
	13574000200

	人员编制
	22
	实有人数
	22

	职能职责概述
	1、提供休闲场所，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2、负责公园设施维护与管理，植物栽培与养护；3、公园游览与娱乐项目组织管理；4、开展科学造林、育林、护林，培育和扩大森林资源；5、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和充分发挥森林的多种效益，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产品。

	年度主要工作内容
	任务1：加快森林提质,打造景观亮点

任务2：常抓护林防火，确保资源安全

任务3：强化基础建设，优化旅游环境



	年度部门（单位）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1、 森林蓄积量上升3个百分点，森林景观质量得到有效提升。2、森林生态系统得到进一步完善。3、提高预防控制能力，筑牢防火墙，森林防火工作取得良好效果，自2018年至2024年12月公园未接报一起火警，并连续31年实现森林零火灾事故。4、优化旅游环境、提高游客入园幸福指数。


	二、部门（单位）收支情况

	年度收入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收入合计
	其中：

	
	
	上年结转
	公共财政拨款
	政府基金拨款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收入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3062.31
	
	2652.89
	3
	
	406.42

	1、局机关
	3062.31
	
	2652.89
	3
	
	406.42

	2、二级机构1
	
	
	
	
	
	

	3、二级机构2
	
	
	
	
	
	

	部门（单位）年度支出和结余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支出合计
	其中：
	结余

	
	
	基本支出
	其中：
	项目支出
	当年结余
	累计结余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3278
	1120.61
	885.24
	235.37
	2157.39
	0
	0

	1、局机关
	3278
	1120.61
	885.24
	235.37
	2157.39
	0
	0

	2、二级机构1
	
	
	
	
	
	
	

	3、二级机构2
	
	
	
	
	
	
	

	机构名称
	三公经费

合计
	其中：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维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因公出国费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5.52
	1.52
	4
	
	

	1、局机关
	5.52
	1.52
	4
	
	

	2、二级机构1
	
	
	
	
	

	3、二级机构2
	
	
	
	
	

	机构名称
	固定资产

合计
	其中：
	其他

	
	
	在用固定资产
	出租固定资产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局机关
	
	
	
	

	2、二级机构1
	
	
	
	

	3、二级机构2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整体支出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

	
	目标1：园区环境亮化、美化。

目标2：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维护。

目标3：公园在编人员工资福利保障及公园正常运行。
	1、保持园内环境卫生整洁及道路两侧绿化美观。2、完成景区道路建设及维修维护。3、保障了公园在编在岗职工的工资福利发放。

	整体支出

绩效定量目标及实施计划

完成情况
	评价内容
	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

	
	产出目标

（部门工作实绩，包含上级部门和区委区政府布置的重点工作、实事任务等，根据部门实际进行调整细化）
	质量指标
	保证园区环境整洁、基础设施完整齐全。
	按要求如质如量完成

	
	
	
	全年公园在编职工工资福利发放及正常运行。
	完成

	
	
	数量指标
	公园18.5公里道路、基础设施维护及环境保洁
	完成

	
	
	
	76在职职工工资福利发放
	完成

	
	
	
	公园正常运行
	完成

	
	
	时效指标
	全年
	完成

	
	
	成本指标
	人员经费885.24万元用于76名在职人员工资福利发放
	完成

	
	
	
	公用经费235.37万元用于公园正常运行
	完成

	
	
	
	2157.39万用于生态保护修复EPC项目、南门旅游公路服务区、4A景区创建、4A景区创建（消防科普园）、4A景区创建（景观工程）、4A景区创建（瞭望塔改造）、五尖山通景公路项目建设
	完成

	
	效益目标

（预期实现的效益）
	社会效益
	为市民提供良好的休闲旅游环境
	完成

	
	
	经济效益
	带动周边住宿、餐饮业
	完成

	
	
	生态效益
	提高森林生态环境
	完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市民满意度高
	完成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8分

	评价等次
	优秀

	四、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签  字

	钟三军
	主任
	湖南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保护中心
	

	钟广德
	常务副主任
	湖南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保护中心
	

	吴荣辉
	场长
	湖南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保护中心
	

	夏炜
	财务股长
	湖南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保护中心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单位）意见：

                                         部门（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夏炜                         联系电话：13574000200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湖南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保护中心是一座城郊型森林公园，既是公园又是林场。根据国有林场改革方案，我园（场）定为I类公益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是负责五尖山范围内森林生态资源的培植、保护、公共设施建设及旅游产品开发。下设办公室、财务股、档案人事股、综治防火办、规划建设股、旅游服务股、营林股、党建办八个股室。

截止2024年12月止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保护中心实有工作人员70人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湖南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保护中心2024年共下达本级财政资金2652.89万元，政府基金拨款3万元，其他收入406.42万元，本年度收入合计：3062.31万元；支出合计：3278万元；结余：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20.61万元（含人员支出885.24万元：公用支出235.37万元）；项目支出2157.39万元。基本支出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福利发放、五险一金缴费、日常公园工作开支；项目支出主要用于生态保护修复EPC项目、南门旅游公路服务区、4A景区创建、4A景区创建（消防科普园）、4A景区创建（景观工程）、4A景区创建（瞭望塔改造）、五尖山通景公路项目建设。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4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701.08万元及其他资金支出419.5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885.24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生活补助、奖励金；公用经费235.37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用、税金及附加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其他资本性支出。

（二）专项支出

1、专项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2024年度湖南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保护中心共获得临湘财政下达专项资金2157.39万元，其中：生态保护修复EPC项目1804.8万元，主要用于生态保护修复EPC项目工程建设、地勘服务、监理服务费； 南门旅游公路服务区150万元，主要用于五尖山南门旅游公路服务区基础设施建设；4A景区创建48.67万元，主要用于4A景区创建绿化提质; 南门旅游公路服务区68万元，主要用于五尖山南门旅游公路服务区基础设施建设、设计咨询费用；4A景区创建（消防科普园）0.92万元，用于五尖山消防科普园科普展示设施建设及配套设施维护；4A景区创建（景观工程）15万元，主要用于五尖山景区特色景点打造与建设；4A景区创建（瞭望塔改造）20万元，主要用于瞭望塔装修改造费；五尖山通景公路项目建设50万元，主要用于五尖山旅游公路主体与配套设施的建设与维护。
所有专项资金已经全部落实拨付到位。

2、 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①生态保护修复EPC项目1804.8万元，全部用于生态保护修复EPC项目植被恢复与森林质量提升、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地质勘察等。

②南门旅游公路服务区150万元，全部用于五尖山南门旅游公路服务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园建工程，室内、室外装修工程、室外改造工程、充电桩新建、标识标牌等。

③4A景区创建48.67万元，全部用于4A景区创建绿化提质。

④南门旅游公路服务区68万元，全部用于五尖山南门旅游公路服务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设计。
⑤4A景区创建（消防科普园）0.92万元，全部用于五尖山消防科普园科普展示设施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维护。

⑥4A景区创建（景观工程）15万元，全部用于五尖山景点花溪叠翠、七星岩绿化提升及特色景点建设打造、佛天门公厕建设。

⑦4A景区创建（瞭望塔改造）20万元，全部用于瞭望塔主体结构加固、外墙、室内翻新、绿化环境提升。
⑧五尖山通景公路项目建设50万元，全部用于五尖山旅游公路主体与配套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如主体道路的建设维护、安全护栏的建设、道路绿化生态修复。
3、 专项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园项目资金管理设有专账，安排有专人管账，做到专款专用。同时，为规范项目资金管理，专门出台了《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为做好专项资金管理，夯实了制度基础。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做到了合理、合法、合规。

三、部门（单位）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一）专项组织情况分析：我园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以及规章制度，在项目实施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制度了相应的实施方案、工作计划等。同时，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涉及到采购相关业务时，全都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进行招投标与相关采购程序。项目在完成时，由项目相关的主管股室进行检查验收，确保项目如期如质完成。

（二）专项管理情况分析：为使用好、管理好项目专项资金，我局设立了项目资金专帐，安排有专人管账，做到专款专用。出台了《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在项目资金的拨付时，强化资金支付管理，严把支付程序，严格按照实施方案、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资金的拨付和使用，确保每笔项目资金与申报计划相符合，并由局财务负责资金初审，再由单位相关领导签字后才能拨付，做到项目资金支出合理、合法和合规。同时，做好项目事中监督与指导，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由项目的主管股室，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的项目指导检查，帮助各项目实施主体，完善项目实施，并在项目完成时进行检查验收，确保各项目能保质保量完成。

4、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规范资金管理，严格支付审批程序，做到专款专用，认真开展了项目数据收集，各项目实施主体都对照要求撰写了项目自评报告和绩效自评表，提供了项目实施具体材料，对每个项目实施、推进和完成情况均进行了现场勘验检查核实。

5、 存在的主要问题

绩效自评是一项开展不久的工作任务，项目支出运行实践经验还欠缺，在如何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绩效自评跟上去，相关制度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六、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加大资金投入。五尖山国家森林公园保护中心自取消门票收入后，入园人员增加，导致公园环境卫生及基础设施维护难度加大，为确保市民能有更好的旅游休闲环境，建议财政加大基础设施维护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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